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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浙江新旭合成革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丽水学院。
本文件起草人：李均源、吴立东、雷云冰、王泽锋、彭郑泽、王伟、李俊。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高物性镜面聚氨酯合成革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物性镜面聚氨酯合成革的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聚氨酯为原料制备成的合成革系列产品。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对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8949 聚氨酯干法人造革
QB/T 2714 皮革 物理和机械试验 耐折牢度的测定
GB/T 38612 人造革合成革试验方法 拉伸负荷及断裂伸长率的测定
GB/T 4689.21 皮革 物理和机械试验 静态吸水性的测定
GB/T 8941 纸和纸板 镜面光泽度的测定
QB/T 4671 人造革合成革试验方法耐水解的测定
QB/T 5158 人造革合成革试验方法 二甲基甲酰胺含量的测定
GB/T 28190 纺织品 富马酸二甲酯的测定
GB/T 2912.1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GB/T 19942 皮革和毛皮 化学试验 禁用偶氮染料的测定
GB/T 22930.1 皮革和毛皮 金属含量的化学测定 第1部分：可萃取金属
GB/T 22807 皮革和毛皮 化学试验 六价铬含量的测定：分光光度法
GB/T 31126 纺织品 全氟辛烷磺酰基化合物和全氟羧酸的测定
GB/T 32440 鞋类 化学试验方法 邻苯二甲酸酯的测定 第1部分:溶剂萃取法
GB/T 34443 人造革与合成革术语
GB/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Hlk52207086]GB/T 34443、GB/T 8941等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分类
按照镜面革的生产工艺分为干法生产工艺与湿法生产工艺，可分别用D和W表示，按照镜面革的光泽度情况分为一般镜面革与高亮度镜面革，可分别用B和A表示。
要求
外观
产品表面应无褶皱、道痕、皱痕等对试验产生影响的缺陷。
规格
5.2.1产品厚度及其极限偏差
应符合表1规定
表1 产品厚度及极限偏差                       单位为毫米
	厚度
	极限偏差

	＜0.6
	±0.05

	0.6～0.9
	±0.07

	＞0.9
	±0.10


5.2.2产品宽度及其极限偏差
应符合表2规定
表2 产品宽度及极限偏差                      单位为毫米
	宽度
	极限偏差

	≥1370
	-10

	＜1370
	-8

	注：其他宽度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5.2.3每卷长度及其极限偏差
每卷长度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不能为负偏差。
表3 每段卷数及最小段长
	每卷长度/m
	每段卷数
	最小段长

	≤25
	≤3
	
≥2

	25～40
	≤4
	

	≥40
	≤5
	

	注：一段以上，每增加一段应增加0.1m。



理化性能
产品性能要求应符合表4要求。
表4 产品性能指标要求
	序号
	项目
	A级指标
	B级指标

	1
	剥离负荷/N
	剥离负荷≥35
	剥离负荷＜35

	2
	耐折牢度（23℃）
	25000次后无裂口

	
	耐折牢度（-15℃）
	5000次后无裂口

	3
	拉伸负荷/（N/cm)
	经纬向
	≥50
	≥40

	4
	撕裂负荷/N
	经纬向
	≥30
	≥20

	5
	断裂伸长率/%
	经纬向
	≥20

	6
	吸水量/%
	≥15

	7
	镜面光泽度
	≥70
	＜70

	8
	耐水解
	表面无裂纹


有害物质限量
产品有害物质限量要求应符合表5的要求。
表5 有害物质限量
	序号
	项   目
	限量指标

	1
	N,N-二甲基甲酰胺（mg/kg）
	≤500

	2
	富马酸二甲酯/（mg/kg）
	≤0.1

	3
	游离甲醛含量/（mg/kg）
	≤75 

	4
	可分解出致癌芳香胺的偶氮染料/（mg/kg）
	每种芳香胺≤20

	
5
	可萃取重金属含量/（mg/kg）
	Pb铅≤0.2

	
	
	As砷≤0.2

	
	
	Cd镉≤0.1

	
	
	Co钴≤4

	
	
	Hg汞≤0.02

	
	
	Cu铜≤50

	6
	六价铬（Cr6+）/（mg/kg）
	≤3.0

	7
	全氟辛烷磺酰基化合物和全氟羧酸/（μg/m³）
	每种物质≤1

	8
	邻苯二甲酸酯总量（mg/kg）
	≤500


试验方法
[bookmark: _GoBack]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环境
按GB/T 2918-2018规定的23/50、等级2的标准环境进行，试样状态调节时间不少于4 h，并在此条件下进行试验。
外观
试样应在不同部位裁取,其尺寸100mm×100 mm，在自然光或D65光下目测，描述观察到的状态，试样表面应光滑平整,无脏物、划伤等缺陷。
剥离负荷
按GB/T 8949-2008中5.9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耐折牢度
按QB/T 2714-2018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要求（23℃）下25000次后无裂口，（-15℃）下5000次后无裂口。
拉伸负荷和断裂伸长率
按GB∕T 38612-2020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撕裂负荷
按GB/T 8949-2008中5.8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吸水量
按GB/T 4689.21-2008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光泽度
按GB/T 8941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耐水解
按QB∕T 4671-2014中C法规定的方法测定，其中浸泡时间为2h。试验结果按QB/T4671-2014中6.4.3的规定进行，其中耐折次数为15000次。
N,N-二甲基甲酰胺
按QB/T 5158-2017中规定的A法进行测试。
富马酸二甲酯
按 GB/T 28190-2011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游离甲醛
按GB/T 2912.1-2009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可分解出致癌芳香胺的偶氮染料
按GB/T 19942-2019 规定的方法测定。      
可萃取重金属
按GB/T 22930.1-2021规定进行。
六价铬（Cr6+）
按GB/T 22807-2019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全氟辛烷磺酰基化合物和全氟羧酸
按GB/T 31126-2014规定的方法测定。
邻苯二甲酸酯
按GB/T 32440.1-2023规定的方法测定。
检验规则
组批
产品以组为单位进行验收，同一原料、配方、工艺连续生产的产品为一组。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5.3中表4，5.4中表5的项目。
型式检验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型式检验项目为第5章的全部检验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当原料、生产工艺发生改变时，或停产半年以上时，必须进行型式检验；
b） 新产品投产的定性鉴定；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d） 正常生产六个月时。
抽样
按GB/T6678-2003规定的方法取样。
判定规则
单项判定
若外观、物理力学性能中有任何一项不合格，则取双倍样品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复检均合格，则判定该项合格；若复检不合格，则判定该项不合格。
批判定
若全部检验项目均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若其中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则允许重新抽取双倍样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如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产品的包装容器上应贴有标签或涂印：生产厂名、厂址、产品名称、型号、净重、批号、生产日期、执行标准代号、检验合格证等。
包装
产品应贮于清洁、干燥、密闭的容器中，包装好的产品应附有产品合格证和使用说明。
运输
产品在运输时应防雨、防潮、防冻、防高温、日光曝晒，应轻拿轻放，防止撞击，避免包装破损，并应符合交通运输部门的有关规定。
贮存
产品应存在阴凉、通风、干燥的库房内，防止日光直射，并隔绝火源，远离热源。
在符合本文件包装、运输和贮存条件下，产品自生产之日起，储存期为二年。逾期可重新检验，检验结果符合要求时，仍可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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